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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支付安排情况
	2022年，芒市转移性收入313846万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199246万元，增长0.6%，占转移支付比重63.5%；专项转移支付47379万元，增长31.1%，占转移支付比重15.1%。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均衡性转移支付27025万元，增长11%；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16288万元，增长16.3%；民族地区转移支付3698万元，下降5.3%；边境地区转移支付18902万元，增长7.9%；共同事权转移支付66849万元，下降19.9%。 


	


预算绩效工作
开展情况
	（一）完成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预算绩效目标工作。在云南省地方财政标准化平台的预算绩效管理系统对部门和单位绩效目标进行填报，在各预算单位高度重视，局业务股室的密切配合下，于2022年2月21日完成了全市2022年预算绩效目标工作任务。
（二）完成2021年度预算绩效管理考核。根据《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芒市2021年度综合考评实施方案的通知>芒办通（2022）18号的通知》，结合芒市实，对62家单位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为4家单位评分在90-100分（优秀），58家单位评分在80-90分（良好）。
（三）完成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财政局对全市预算单位开展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通过开展绩效自评工作，促使项目承担单位根据绩效自评中发现的问题，认真加以整改，及时调整完善单位的工作计划和绩效目标，加强管理，真正把“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落到实处。
（四）完成对部门整体和重点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财政聘请第三方云南永胜会计事务所对发展和改革局进行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整体评价金额为1626.57万元。农业农村局、交通运输局、三台山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搬迁办5家单位进行重点评价，评价结果均为80分以上。
（五）做好2022年度市级预算安排项目绩效运行监控工作。市级部门及其所属单位负责开展预算绩效日常监控，定期对绩效监控信息进行收集、审核、分析、汇总、填报，并对填报信息真实、准确性负责；分析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并及时采取纠偏措施，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举借政府债务情况
	[bookmark: _GoBack]德宏州财政局核定芒市2022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18.29亿元，经市人大常委会批准，当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5亿元，均为专项债。2022年上级转贷地方政府债券31.24亿元，其中：新增债券5亿元，再融资债券26.24亿元。新增债券资金主要用于重点领域。2022年末政府债务余额111.19亿元，低于限额8.41亿元，债务余额均控制在法定限额内。





